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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生态环境局鄠邑分局

关于西安华通电镀有限公司生产线改扩建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西安华通电镀有限公司：

你单位《生产线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技术规范，结合西安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对《报告书》的技术评估意见（市评估函〔2024〕190号），经我局建设项目环评审查委员会审查后，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项目位于西安市鄠邑区沣京工业园福天宝院内B1生产厂房西端，在原有的公司内改建车间一层的前处理工序，拆除现有前处理工序设施，利用前处理工序位置建设酸洗、除油前处理工序区和镀铜、镀镍、镀锡工序区，组成镀铜、镍、锡手动复合生产线1条；车间二楼（已拆除铝氧化（阳极氧化）生产线）建设镀锌镍合金线1条。项目总投资3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0.5万元。

二、经审查，项目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的情况下，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有效缓解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三、项目运行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一）严格落实废气防治措施。运营期产生的废气主要为生产工序产生的硫酸雾、氯化氢等，经相应的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排放。

（二）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运营期产生的生活污水排入园区内化粪池处理，后经市政管网进入鄠邑区第二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生产废水分类收集、达到与园区签订的纳管协议标准后，进入园区废水处理中心处理后，再进入区第二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

（三）优化厂区平面布置。高噪声设备应采取相应的基础减振、缓冲垫、隔声罩、隔声等降噪措施，确保厂界噪声排放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区标准。

（四）合规处置各类固体废物。配套建设规范的危废暂存间，危险废物分类收集贮存，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合规处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由环卫部门及时清运。
（五）增强环境风险防范意识。严格落实《报告书》提出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按要求编制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报我局备案。
四、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你单位应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后，应按要求和规定程序办理排污许可手续和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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